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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

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點 

地    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6 樓行政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沈教務長進成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 

壹、主席報告(略) 

貳、提案討論 

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 由：修正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點條文乙案(請參閱第 1-6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現行實施要點原採華語文分流，未來擬改採修習通識課與華語文課程合計 36

學分，以抵免本校通識課程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4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3.19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前後草案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案 

提案單位：語文訓練組 

案  由：新訂「通識英語課程修習要點」乙案(請參閱第 7-11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為提升本校學生英語能力，未來學生擬依據各項檢定測驗證明，申請免修通

識英語學分。 

二、 各項檢定類別等同多益對照可參考「四技日間部學生英文能力檢定實施要

點」。 

三、 檢附要點（草案）、日間部學生英文能力檢定實施要點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 

一、 本要點應用英語系學生亦適用。 

二、 原第二點第五項「…其他課程補足。」改為「…其他通識課程補足」。 

三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案 

提案單位：語文訓練組 

案  由：新增必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12-22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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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境外生華語課程實施要點，擬於 102 學年新開設之課程。 

二、 「初階華語聽說」及「初階華語讀寫」各為 4 學分/4 小時、「臺灣民俗與信

仰」、「臺灣歷史與地理通論」及「臺灣通俗戲曲」各為 2 學分/2 小時。 

三、 檢附科目大要、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 由：新增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領域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23-2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人文藝術領域課程-「生命科學概論」及社會科學領域課程-「企業與職場

倫理」各為 2 學分 2 小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1 學期第 4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3.19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教學進度表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 

一、 原人文藝術領域課程更改為自然科學領域課程。 

二、 請通識中心再提供修正後之資料。 

三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五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 由：新增體育軍訓領域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28-35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體育軍訓領域課程-「防身術」、「健美瘦身」及「籃球」各為 2 學分 2

小時。 

二、 原課程名稱為體育(三)(四)，為使學生能有多元學習並配合系統選課事宜，

故更名為體育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 學年度第 5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24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 

一、 議程內說明第一點應為「0 學分/2 小時」。 

二、 「健美瘦身」更名為「健美塑身」，課程大綱內容無變動。 

三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六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理系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備註乙案(請參閱第 36-40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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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觀光學院各系所跨系院校選修學分數統一，修正備註欄中「跨系選修至多承

認 12 學分（其中含跨校 6 學分）」。 

二、 修訂 102 學年度日四技、進四技、進二技之課程標準表備註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日四技、進四技、進二技之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七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理系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41-43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四年級選修課「顧客服務管理」及「航空暨運輸進階日語」各為 2 學分

/2 小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教學進度表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八案 

提案單位：航空暨運輸服務理系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44-4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客艙安全管理」、「航空公司經營概論」、「航空暨運

輸訂位實務」、「航空暨運輸安全管理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 案    號：第九案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

案  由：修正本系「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乙案(請參閱第 48-50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務處統一修訂全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辦理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條文修正對照表、修正後要點（草案）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  

  案    號：第十案 

提案單位：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備註乙案(請參閱第 51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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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： 

一、 因應國防部役男折抵役期之權益，原軍訓課程名為「全民防教育軍事訓練」。 

二、 觀光學院各系所跨系院校選修學分數統一，修正備註欄中「跨系選修至多承

認 12 學分（其中含跨校 6 學分）」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課程標準表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52-55 頁)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電子商務」、「行銷學」、「旅遊全球配銷系統

-AMADEUS」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運輸與休閒服務規劃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修訂 102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56-60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研究所(含在職進修部) 跨所選修最多承認 6學分，跨校 3學分」要點。 

二、 擬將研究所二年級下學期「危急事件規劃及應變管理」科目更名為「航空站機

坪服務管理」科目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科目大要、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運輸與休閒服務規劃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61-63 頁)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休閒遊憩服務研究」、「航運財務與會計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本所完成之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四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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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旅遊管理研究所 

案 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64-66 頁)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研究方法」、「旅遊資訊科技研究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本所完成之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五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修訂 99、100、101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67-76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四上增設選修課程「遊輪旅遊」3 學分/3 小時，四下增設必修課程「校外參

訪研習」1 學分/1 小時。 

二、 101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新增選修課程「校內實習(一)(二)」各為 1 學分/2 小時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科目大要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 

一、 議程說明第一點原「四下增設必修…」更正為「四下增設選修…」。 

二、 99-101 學年度「校外參訪研習」修正為選修，於 102 學年度後才調整為必修。 

三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六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觀光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77-94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因應組織調整至國際學院，院訂必修課程需調整為「餐旅概論」、「服務管理」、

「專題講座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二、 刪除課程：「觀光學」、「觀光經濟學」、「商業法規」、「活動、會議與展覽規劃

理論」及「利基觀光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三、 新增課程：「酒與飲料知識與品評」、「客務實務」、「餐飲服務」、「遊輪旅遊」、

「資料處理與分析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、「校內實習(一)(二)」各 1 學分/2

小時、「校外參訪研習」1學分/1 小時。 

四、 選修改必修課程：「旅行業經營與管理」、「餐飲管理」、「旅館管理」、「觀光餐

旅行銷」及「活動、會議與展覽規劃實務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五、 必修改選修課程：「世界地理」、「專案管理」、「旅遊業電子商務及營收管理」、

「財務管理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六、 更改課程名稱：原「觀光專業英文（二）」更名為「學術應用英文」、原「觀

光資訊管理」更名為「旅遊與觀光專題研討」、原「全球化與永續觀光」更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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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「永續觀光」、原「研究方法與應用統計」更名為「研究方法」、原「專題

研究」更名為「實務專題研究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七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八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教學進度表及課程標準表(草案)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議程說明第一點增列「世界旅遊與飲食文化」3 學分/3 小時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七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修訂 99 及 101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95-111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99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新增選修課程「烘焙與西點製作」3 學分/5 小時，新增

必修課程「校外參訪研習」1 學分/1 小時。 

二、 101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新增課程「西餐烹調概論」2 學分/2 小時、「蔬果雕」1

學分/2 小時、「日本料理」3 學分/5 小時、新增必修課程「校外參訪研習」1

學分/1 小時。 

三、 101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原「烘焙食品製作」更名為「烘焙與西點製作」3 學分

/5 小時、原「歐陸烹調」更名為「基礎西餐烹調」3 學分/5 小時。 

四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及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 

一、 99-101 學年度「校外參訪研習」修正為選修。 

二、 100 學年度新增選修課程「校外參訪研習」。 

三、 100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內通識課程部份因配合全校統一版本，請刪除「全英

語授課」字樣。 

四、 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八案 

提案單位：國際廚藝學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112-116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增減學分數課程：原「餐旅概論」2 學分/3 小時更改 3 學分/3 小時、原「世

界旅遊與飲食文化」2 學分/2 小時更改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二、 更改課程名稱：原「餐旅專題講座」2 學分/2 小時更名為「專題講座」3 學分

/3 小時、原「烘焙食品製作」更名為「烘焙與西點製作」3 學分/5 小時、原

「歐陸烹調」更名為「基礎西餐烹調」3 學分/5 小時。 

三、 新增課程：「西餐烹調概論」2 學分/2 小時、「校外參訪研習」1 學分/1 小時、

「日本料理」3 學分/5 小時、「蔬果雕」1 學分/2 小時。 

四、 刪除課程：「餐飲會計」2 學分/2 小時、「觀光概論」2 學分/2 小時、「管理學」

2 學分/2 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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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選修改必修課程：「餐飲行銷」2 學分/2 小時、「菜單規劃與設計」2 學分/2

小時。 

六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七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及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十九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 由：修訂「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(草案)乙案 (請參閱第 117-121 頁)，提請  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 101 年 12 月 2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餐旅學院務會議決議，請各

系重新檢視並修訂各項委員會設置要點，並依教務處提供之草案重新擬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要點(草案)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122-124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因應組織調整至國際學院，院訂必修課程需調整為「餐旅概論」、「服務管理」、

「專題講座」及「世界旅遊與飲食文化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二、 刪除課程：「觀光概論」、「管理學」、「高階餐旅日語會話」、「領隊與導遊概論」

各為 2 學分/2 小時。 

三、 選修改必修課程：「研究方法」。 

四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(草案)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125-128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中英翻譯」、「英語演說」、「會展產業概論」、「餐廳

英語會話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

VIII 

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129-133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因應組織調整至國際學院，院訂必修課程需調整為「餐旅概論」、「服務管理」、

「專題講座」及「世界旅遊與飲食文化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二、 刪除必修課程：「觀光概論」、「管理學」及「餐旅專題講座（一）」各為 2 學

分/2 小時。 

三、 刪除選修課程：「華語教學實務」、「進階華語教學實務」、「3級日語檢定對策」

各 2 學分/2 小時。 

四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課程標準表(草案)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應用日語系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134-13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日語語言練習」、「日文翻譯」、「專題製作」、「餐飲

日語會話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四案 

提案單位：廚藝學院 

案  由：修訂「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」(草案) 乙案(請參閱第 138-140 頁)，提請  討

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23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要點(草案)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五案 

提案單位：廚藝學院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141-142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食品衛生與安全」、「飲食文化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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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2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六案 

提案單位：西餐廚藝系 

案  由：新增選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143-145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擬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於四年級開設選修課程「印度料理」2 學分/4 小時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2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請西廚依照本校科目大要格式重填並提供檔案至課務組留存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七案 

提案單位：中餐廚藝系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146-14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中式點心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2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八案 

提案單位：烘焙管理系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148-151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蛋糕原料與製作原理」、「蛋糕與西點製作」、「麵包

製作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23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二十九案 

提案單位：餐飲創新研發碩士學位學程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152-156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課程：「冷凍調理商品開發及量產研究」、「鮮食商品開發及量產研究」、「市

場調查與消費研究」、「餐飲衛生管理與檢驗特論」、「品牌包裝與行銷規劃」

各為 2 學分/2 小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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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增減學分數課程：「食材特論」、「餐飲創新研究」、「餐飲感官品評實務研究」、

「營養特論」、「宅配商品開發及量產研究」、「保健餐飲研究」、「廚房規劃與

創意餐廚具開發研究」、「釀酒科技研究」、「發酵食品研究」、「綠色餐飲研究」、

「烘焙科技研究」及「文化創新與創業管理」各為 2 學分/2 小時。 

三、 更改課程名稱：原「碩士論文(一)(二)」各 3 學分/3 小時更名為「碩士論文」

6 學分/0 小時、原「中西廚藝創新研究(一)(二)」各 3 學分/4 小時更名為「中

西廚藝科技研究」2 學分/2 小時。 

四、 刪除課程：「廚藝科技特論」3 學分/3 小時、「新興廚藝科技研究」3 學分/4 小

時。 

五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六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(簡介)及標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十案 

提案單位：台灣飲食文化產業研究所 

案  由：新增刪除選修課程乙案(請參閱第 157-16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新增課程：「數位內容科技導論」3 學分/3 小時。 

二、 更改課程名稱：原「資訊科技應用」更名為「資訊科技應用-數位內容實務」

3 學分/3 小時、原「餐飲採訪與寫作」更名為「美食傳播研究」3 學分/3 小時、

原「飲食文物典藏專題」更名為「飲食文化位典藏專題」3 學分/3 小時。 

三、 刪除課程：「飲食文化與消費研究」、「社區營造理論」、「飲食古籍文獻與文

學」、「傳統飲食與科學」、「傳播理論與研究」、「文化產業政策專題」、「飲食

全球在地化議題」、「文化創新與創業管理」、「文化展演」各為 3 學分/3 小時。 

四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23)決議通過。 

五、 檢附課程異動對照表、科目大要及標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十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館管理系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168-170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旅館房務管理實務」、「客務實務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十二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館管理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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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 由：追認 102 學年度進修推廣學院產學攜手專班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171-172

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檢附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十三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暨會展行銷管理系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進修推廣學院四技課程標準表乙案(請參閱第 173-174 頁)，提

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二、 檢附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    號：第三十四案 

提案單位：餐旅教育研究所 

案  由：審議 101 學年度標準課程內涵之建置乙案(請參閱第 175-177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1 學年度完成之科目：「質性研究」、「組織行為」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三、 檢附課程標準成果書及檢核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旅運管理系 

案  由：修訂 102 學年度課程標準表備註乙案(請參閱第 36-40 頁)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觀光學院各系所跨系院校選修學分數統一，修正備註欄中「跨系選修至多承

認 12 學分（其中含跨校 6 學分）」。 

二、 修訂 102 學年度日四技、進四技、進二技之課程標準表備註。 

三、 本案業經 101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02.04.18)決議通過。 

四、 檢附日四技、進四技、進二技之課程標準表各乙份。 

  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散會：中午 11 點 30 分 


